铜梁区2020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跟踪审计标段（第三次）

补遗文件01号

致各比选申请人：

1、本项目《竞争性比选文件》第一章 竞争性比选邀请书“二、项目概况与比选范围”中的“4、工期”修改为：计划工期： 365 日历天。

2、本项目《竞争性比选文件》第二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中“比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”1.8款“质量要求”修改为：满足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》（GB/T51095-2015）、《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规程》CECA/GC4-2017》、《建设项目结算编审规程》（CECA/GC3-2010）、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》（CECA/GC7-2012）和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。

3、本项目《竞争性比选文件》第二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中3.2.1 修改为：比选申请文件应按第六章“比选申请文件格式”进行编写，如有必要，比选申请人可以自行修正或增改。

4、删除本项目《竞争性比选文件》第二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中7．3 款。
5、本项目《竞争性比选文件》第六章 比选申请文件格式中第（一）款比选申请承诺函格式修改为：详见附件1。

6、本项目《竞争性比选文件》第六章 比选申请文件格式中第（六）款修改为：比选申请人认为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7、其他内容不变。
比选人：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比选代理机构：锦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2021年01月08日

附件1：
比选申请承诺函

 
（比选人名称）：

1．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）比选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元（¥    
）的比选总报价为包干价，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本服务项目。

2．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比选申请文件。

3．随同本比选申请人承诺函提交比选保证金一份，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
元（¥ 
 ）。

4．如我方中选：
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，在中选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（2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服务。

5．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比选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

6． 
（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
比选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
（签字） 

地址： 

网址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电话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传真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邮政编码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年  月  日

